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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中区审计局办公室

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二○一八年七月六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审计组自2016年2月2日至2018年5月9日，对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建项目竣工结算的真实性、合法性；工程投资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建设资金的来源、使用等方面内容采取送达与就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一）项目审批情况
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建项目分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建业务用房、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综合楼、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建综合楼三个部分并分别立项，其中：
乐山市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项目经乐中发改投资[2012]28号文件转下达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项目业主为乐山市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地址为乐山市市中区杨河街132号，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4000平方米业务用房，总投资为1200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中央资金800万元，不足部分地方配套。经乐中发改投资[2012]104号文件转下达投资计划120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550万元，地方投资650万元。
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综合楼项目经乐中发改投资[2012]144号文件转下达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项目业主为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于2014年12月更名为“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同），项目地址为乐山市市中区杨河街132号，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1300平方米业务用房及配套设施，总投资为22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投资200万元，地方配套20万元。
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建综合楼项目经乐中发改投资[2012]145号文件转下达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项目业主为乐山市市中区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地址为乐山市市中区杨河街132号，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扩建约3185平方米业务用房（与乐发改投资[2010]430号下达的新建1300平方米业务用房同步建设），总投资为642万元，资金来源为市棚改办包干补助400万元、区政府财政预算安排242万元。
（二）项目招投标及合同签订情况
项目勘察设计单位经公开比选，由四川创想博世建筑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下称“创想公司”）、四川省世清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世清公司”）以联合体形式中选。其中，创想公司负责工程设计，合同约定设计费为466400.00元；世清公司负责工程地勘，合同约定地勘费为95249.00元。
监理单位经公开招标，由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为收费标准价格下浮20%，合同金额为303450.00元。
施工单位经公开招标，由凉山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13263062.00元，合同金额与中标价一致。
电梯采购经固定价比选，由成都苏迅电梯有限公司中选，中选价582700.00元，合同金额与中标价一致。
（三）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于2014年6月5日开工，2015年7月2日由乐山市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同）组织各相关单位对已实施工程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
截至审计之日项目业主共向区政府报批五次，累计报增金额约150.37万元，其中：经乐中卫[2013]58号请示增加基坑支护约45万元，新增雨污水集水坑约10万元；经乐中卫[2014]14号请示增加工作面开挖约18.3万元，新增雨污水处理约8.65万元；经乐中卫[2015]20号请示由于设计或清单漏项新增项目约19.61万元；经乐中卫[2015]143号请示增加零星项目约36.96万元；经乐中卫[2017]111号请示由于招标清单与实际工程量差异品迭增加工程量约11.85万元。
本工程将新建艾防办及结核办综合楼（以下简称“艾防办”）纳入招标范围，施工单位以685026.74元的报价中标。区卫计局2015年3月31日向区政府报告，艾防办选址于当时正在使用的业务用房用地内，须等雪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搬入新楼并将旧楼拆除后才能修建，而旧楼拆除须服从于市政规划中嘉祥路延伸段的修建，故暂不能施工。2015年5月经区政府领导召集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原则同意将无法修建艾防办所结余资金用于实施项目供水安装、排污管道、绿化及消毒供应室工程。2015年7月8日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书面报告放弃艾防办修建，2015年7月13日区卫计局就相关问题向区政府作请示，经区政府批复原则同意放弃修建艾防办并在结算时按实扣除，结余资金调整用于项目供水安装、排污管道、绿化及消毒供应工程。艾防办未实施涉及金额约84.44万元（其中土石方约15.94万元）。
（四）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审计之日，共支付资金13095761.95元，其中：工程款10333777.00元，地勘费57149.40元，设计费279840.00元，监理费124879.00元，电梯采购费582700.00元，电力工程费500000.00元，供水工程费372537.00元，燃气费24400.00元，可研编制费18800.00元，环评编制费26000.00元，专家评审费9100.00元，会务费400.00元，前期测绘费12500.00元，人防费169340.00元，预算编制费30397.00元，审图费13083.00元，临时供水费8827.60元，前期临时围护费8300.00元，消防安装工程费159537.00元，消防审查费1600.00元，基坑支护预算费3500.00元，房屋测绘费8054.00元，现状地形图测绘费9000.00元，污水处理工程费206544.59元（已由审计部门出具审计认定书），排污工程前期费用19000.00元（该项目由于施工单位弃标未实施，经区政府同意变更为内涝整治），内涝整治设计费10000.00元，内涝整治预算费3000.00元，内涝整治工程费103496.00元（已由财政部门出具结算评审报告）。
（五）审定投资完成额

该项目完成投资额15510917.91元，其中：工程款12321681.72元，设计费466400.00元，地勘费95249.00元，监理费303450.00元，电梯采购费582700.00元，电力工程费500000.00元，供水工程费372537.00元，燃气费24400.00元，可研编制费18800.00元，环评编制费26000.00元，专家评审费9100.00元，会务费400.00元，前期测绘费12500.00元，人防费169340.00元，预算编制费30397.00元，审图费13083.00元，临时供水费8827.60元，前期临时围护费8300.00元，消防安装工程费159537.00元，消防审查费1600.00元，基坑支护预算费3500.00元，房屋测绘费8054.00元，现状地形图测绘费9000.00元，污水处理工程费206544.59元（已由审计部门出具审计认定书），排污工程前期费用19000.00元（排污工程由于施工单位弃标未实施，经区政府同意变更为内涝整治），内涝整治设计费10000.00元，内涝整治预算费3000.00元，内涝整治工程费103496.00元（已由财政部门出具结算评审报告），应付审计费24021.00元（审计费共计72001.00元，其中基本费33607.00元，效益费38394.00元。区疾控中心承担14413.00元，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9608.00元，施工单位承担审减超过5%的部分47980.00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该工程按基本建设程序通过竣工验收，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较真实地反映了工程的财务收支情况。但审计中发现存在多计工程价款、超付进度款、合同条款与清单计价规范不符等问题。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多计工程款2226797.28元，应予核减调整。
根据四川光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光宇结审[2018]0501），该项目送审价为14548479.00元，审定为12321681.72元，审减2226797.28元，审减率为15.31%。具体审减情况为：业务用房审减965176.52元，门卫室审减9048.99元，总平工程审减632956.18元（其中土方审减约11.71万元、石方审减约34.84万元），设计变更和清单漏项审减124769.37元，边坡支护审减436631.19元，签证审减48839.78元，材料调差审减9375.01元。
以上做法不符合《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理处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于多计的工程价款，建设单位应调整账务，扣减多计工程款2226797.28元并按审定价与施工单位办理工程结算。
四、其他需关注的问题
（一）建设单位未在招标前将招标文件报送住建部门及财政部门进行合规性审查。施工合同专项条款中未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相关规定对工程量偏差进行约定，导致工程结算增加约11万元。
本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15.4.4条约定“因工程量清单漏项（仅适用于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或变更引起工程量变更，综合单价调整为：（1）投标报价清单中已有相同或类似的工程项目，其综合单价按报价清单中相同或类似项目的综合单价计算……（2）若投标报价清单中没有相同或类似的项目，按2009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文件组价后下浮5%确定……”。
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第9.3.1条“因工程变更引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或其工程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按照下列规定调整：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程项目的，应采用该项目的单价；但当工程变更导致该清单项目的工程数量发生变化，且工程量偏差超过15%时，该项目单价应按照本规范第9.6.2条的规定调整…….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应由承包人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和计价办法、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和承包人报价浮动率提出变更工程项目的单价，并应报发包人确认后调整……”的规定，项目工程变更导致清单项目的工程数量发生变化且工程量偏差超过15%时，该项目单价应按照本规范规定调整，因未在施工合同专项条款中进行约定，导致工程结算增加约11万元。

（二）合同未按《乐山市市中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规定，约定工程进度款拨付，建议被审计单位加强管理。
根据《乐山市市中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土建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前工程预付款累计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合同价的70%。截至项目竣工验收之前，建设单位已累计支付工程款10333777.00元，占合同金额的78%，超拨工程进度款8%（1049633.00元）。建议被审计单位引以为戒，加强建设项目管理。
五、审计建议
1、按竣工结算审核报告审定价与施工单位办理工程结算，做好竣工决算。
2、建设单位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加强建设项目管理。
3、建设单位建立完善内审制度，用好内审力量，严格把关，切实履职，保障国家资金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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